
沁 水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办公室府办人民政府

沁政办函〔2024〕17 号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沁水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

制度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切实加强我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，强化部门

间协调配合和依法履职，全面提升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能力和水

平，确保我县文物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，现调整沁

水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如下。

一、主要职能

统筹协调全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，加强历史文物保护的政

策指导，督促检查有关政策的落实；协调解决历史文物保护工

作的重大问题，促进部门协作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；研究其他

需要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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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总召集人为分管副县长，召集人为县政府办副主

任、县文旅局负责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

员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，联席会议成员因

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沁水县文化和旅游局，主要承担联席

会议组织联络和协调等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县文化和旅游

局分管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兼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联席会

议成员单位相关股室负责同志担任，联络员同时作为办公室成

员参与具体工作。联络员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，报联席

会议办公室报备。

联席会议由县文旅局、县委统战部、县委编办、县委党史

办、县委党校、县发改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消防救援

大队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、县

住建局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县应急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行

政审批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气象局、县工信局、县民

政局、县人社局等单位组成。

三、成员单位职责

县文旅局负责起草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规章制度，研究建立

历史文物保护体系；负责在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景区管理

和开发中加强历史文物保护，落实历史文物保护措施；负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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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文物行政执法检查和安全检查，加强历史文物保护监管；

负责查处文物违法案件，协同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文物犯罪案件、

安全事故，规范文物市场。

县委统战部负责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宣传文物保护法律

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提高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文物保护

意识。监督宗教活动场所加强内部管理，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健

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，接受有关部门的指导、监督、检查。

县委编办负责落实文物保护工作机构和人员编制，确保满

足历史文物保护工作需要。

县发改和科技局负责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规划。

县教育局负责将历史文化遗产知识及保护教育列入各类学

校的教育计划，积极组织实施；组织中小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

育基地和历史文化遗产展览。

县公安局负责防范和打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，监督指导文

物和博物馆单位做好内部治安保卫工作，强化人防、物防、技

防的监督检查，加强对重要文物单位和博物馆周边治安巡逻防

范。负责进出境文物监管和打击文物走私工作。

县财政局负责统筹财政资金，为历史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资

金保障；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资金管理机制，落实文物安全

管理经费，支持提升文物安全防范能力，将文物保护公共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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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。

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利用或矿产资源

开发中按照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避让文物保护范围。

县住建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

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，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做

好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有关的文

物保护工作。

县交通局负责在建设项目前期选址时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

门意见，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、建设控制地带和地

下埋藏文物的建设工程，应按程序报批后依法依规开展工作，

确保文物安全。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指导和督促革命遗址及纪念设施做

好文物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对革命遗址及

纪念设施内文物的安全检查。

县应急局负责会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和处置文物安全

生产突发事件，指导督促文物和博物馆单位完善应急预案，开

展应急预案演练。

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对古玩旧货市场中文物经营活动进

行检查，对其中未经许可开展的文物经营行为进行查处。

县行政审批局负责按职责权限做好涉及文物保护利用项目

的审批和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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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负责对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

围、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设施的，

或者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未在规定期限

内完成治理的进行依法处理。

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对文物和博物馆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

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，承担文物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，

依法组织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县水务局、县应急局应及时向文物和博物馆单位发布重大

灾害事故预警信息。

县气象局应当向被认定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防御重点行业

序列的文物部门及时推送重大灾害事故预警信息。

县委党史办、县委党校和县工信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人社局

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文物安全相关责任。

四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每年定期召开一次会议，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主

持，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临时召

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，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，

研究部署相关工作。联席会议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，根据实际

情况，确定各项具体工作的负责单位，由负责单位牵头组织推

动、具体落实，相关成员单位协同配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

— 6 —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加强历史文物保护

工作的有关问题，积极参加配合联席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

议定事项。要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、相互支持、形成合力、充

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

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附件：沁水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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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沁水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总召集人：于小丽 县政府副县长

召 集 人：豆飞雁 县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

常沁芳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
成 员：裴俊堂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、民宗局长（兼）

都朝鹏 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

张向阳 县委党史办二级主任科员

杨会丽 县委党校副校长

刘晓明 县发改和科技局副局长

刘卫东 县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

何 伟 县公安局副局长

梁 月 县民政局副局长

谢海飞 县财政局副局长

潘丽丽 县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

李国伟 县人社局副局长

张 静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邵鹏鹏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党组成员

张广林 县交通运输局科级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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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永刚 县水务局副局长

赵俊杰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

李 超 县应急调度指挥中心主任

郭新太 县市场监管局一级主任科员

李宇鹏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郭金虎 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

李帅帅 县气象局副局长

刘荣瑞 县消防救援大队专业技术干部


